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关于配合湖南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X201807091号信访件办理情况公示

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及交办信访件办结销号标准和有关程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和常德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常德市指导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验收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现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情况进行公示。
反映事由：柳叶湖白鹤山乡桃树岗十组集体土地转让给张作初开办转厂，已被关停的砖厂，该厂已于2009年被依法关停。现土地又被张第二次转让它用，请求1、拆除关停砖厂的附属建筑物，恢复占用土地原貌，2、收回转让的土地，对当地村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责任单位(市级)：柳叶湖旅游度假管理委员会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柳叶湖分局
整改目标：依法拆除砖厂建筑物，对土地进行平整。
完成情况：
1、7月10日，刘艺峰副调研员主持召开信访转办单交班会，明确由白鹤镇政府负责，对该烟囱进行拆除，并对废弃物进行清理。关于补偿问题也由白鹤镇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进行合理处理。
2、7月11日，副镇长卢伟、环保专干易俐联系葛洲坝易普力湖南二化民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勘察，接洽烟囱拆除事宜。
3、7月11日至12日，白鹤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多次找砖厂所在社区干部和业主进行衔接和沟通，要求尽快拆除烟囱，并进行场地平整。目前，砖厂业主口头上基本上同意拆除烟囱。
4、7月14日，白鹤镇政府与葛洲坝易普力湖南二化民爆有限公司签订了烟囱拆除爆破意向性合同和协议，等待评审之后，再次签订正式合同，并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烟囱拆除和场地平整。
5、7月27日，白鹤镇聘请专业施工队伍，由镇长吴小庆同志带队，组织派出所、城管以及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警戒，对厂内烟囱、砖窑采用了机械式拆除，并对厂内土地进行了平整。
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并附联系方式，向柳叶湖环保分局反馈。邮寄以邮戳时间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公示时间：2018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8日，共5天
受理部门：柳叶湖环保分局
联系电话：7219437
联系地址：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437室
